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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傳真：(02)33437834
聯絡人：高瑞蓮
聯絡電話：(02)77367823

受文者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台訓(三)字第0990052704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權歸屬、受害人或法

定代理人無意願申請調查及於調查結束是否提供調查報告

予加害人等疑義，請依說明辦理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99年3月30日府教學字第0990079172號函

辦理(併復)。

二、依前揭來文所詢，本部提供意見如下：

(一)因行為人轉學或轉校服務後產生調查管轄權爭議乙節，

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(以下簡稱性平法)第28條第2項、校

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(以下簡稱準則)第10條，及本

部96年2月1日台訓(三)字第0960010800C號解釋令(諒達)

之規定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

理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(就讀或任專任教職)

所屬學校申請調查，管轄權有爭議者，請主管機關協調

督導前後學校合作調查處理，以利後續對該加害人教育

輔導工作之執行。

(二)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無意願提出申請或檢舉乙節，學

校除先依規定通報外，前揭申請人若有困難，性平會可

就申請案做成紀錄，並請申請人於顧慮解除後才提出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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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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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申請(不受時間限制)。另依準則第19條規定，學校性平

會為保障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，於必要時應採

取相關處置措施(維護其課業學習、減低雙方互動、避免

報復等)，以鼓勵申請人提出申請調查(Q/A第13項參照)。

(三)案件調查結果及懲處之決議，行為人除可於事後提出申

復外，其進行過程並無明定行為人應知悉及答辯之機制

，恐有損行為人相關權益乙節，考量當事人於權責機關

審理懲處過程及後續申復救濟程序得以充分答辯之權益

，建議由學校或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檔案

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程序法第46條等相關規定，

審酌提供相關資料予加害人(或相關當事人)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縣政府教育局

、各縣市政府、國立大學附屬小學、本部中部辦公室

副本：本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、法規委員會、訴願會、人事處、國教司、訓育

委員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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